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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号” ） 及相

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网宇达”或“公

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星网宇达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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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除非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李国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迟家升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指 李国盛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指 迟家升 

公司、星网宇达、上市公

司 

指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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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 

姓名 李国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22419710622****  

住所 北京大兴区黄村镇 

通讯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

二街 6 号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否 

 

2、信息披露义务人2： 

姓名 迟家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00405****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东门

外 

通讯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

二街 6 号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星网宇达为迟家升先生与李国盛先生共同持股的企业。采取一致行动的

目的是为保证对公司的合法有效控制，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确保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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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决策。双方于2019年12月11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作为公司的主

要股东，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宜决策等诸方面保持一致行动，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决策事项依法行使投票权及决策权保持一致；如

出现双方意见不一致时，以迟家升先生的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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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为偿还股票质押借款，降低大股东股票质押比例而实施减持

计划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李国盛先生于 2021年 7月 19日披露减持计划：李国盛先生拟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75.6450万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3.07%。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李国盛先生已完成减持 289.2800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 1.87%，尚未全部完成上述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迟家升先生未实施减持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按照上述减持计划继续减持公

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公司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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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迟家升先生持有4,084.8940万股上市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26.41%；李国盛先生持有3,633.4604万股上市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23.49%；合计持有7,718.3544万股上市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9.90%。 

本次权益变动后，迟家升先生持有4,025.7540万股上市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26.03%；李国盛先生持有2,919.1804万股上市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18.87%；合计持有6944.9344万股上市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4.90%。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

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

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迟家升 

持有股份数 4,084.8940  26.41% 4,025.7540  26.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22.5960  4.67% 1,006.4385  6.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62.2980  21.74% 3,019.3155  19.52% 

李国盛 

持有股份数 3,633.4604  23.49% 2,919.1804  18.8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60.8476  3.63% 394.7251  2.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72.6128  19.86% 2,524.4553  16.32% 

合计 

持有股份数 7,718.3544  49.90% 6,944.9344  44.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83.4436  8.30% 1,401.1636  9.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34.9108  41.60% 5,543.7708  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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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减持方

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

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迟家升 

集中竞

价 

2020 年 10 月 30 日 42.58 195,000 0.13% 

2020 年 11 月 2 日 40.81 396,400 0.26% 

小计     591,400 0.38% 

李国盛 

集中竞

价 

2020 年 12 月 30 日 42.03 285,700 0.18% 

2021 年 1 月 21 日 44.12 295,900 0.19% 

2021 年 1 月 22 日 46.13 549,500 0.36% 

2021 年 2 月 19 日 37.31 529,400 0.34% 

2021 年 10 月 28 日 33.44 300,200 0.19% 

大宗交

易 

2020 年 11 月 17 日 34.76 100,000 0.06% 

2020 年 11 月 18 日 34.02 100,000 0.06% 

2020 年 11 月 23 日 35.43 1,380,000 0.89% 

2020 年 11 月 27 日 36.07 559,500 0.36% 

2020 年 12 月 28 日 34.86 150,000 0.1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8.02 100,000 0.06% 

2021 年 1 月 22 日 39.94 200,000 0.13% 

2021 年 9 月 13 日 30.75 500,000 0.32% 

2021 年 10 月 29 日 31.16 1,000,000 0.65% 

2021 年 11 月 12 日 31.85 596,200 0.39% 

2021 年 11 月 15 日 33.11 300,000 0.19% 

2021 年 11 月 17 日 32.65 196,400 0.13% 

小计     7,142,800 4.62% 

合计       7,734,2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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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李国盛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迟家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 其他单位名称 在其他单位担任的职务 

迟家升 北京星网卫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迟家升 北京星网精仪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迟家升 北京凌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迟家升 北京星网船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李国盛 北京星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李国盛 武汉星网光测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4、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 年不存在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且其已履行

诚信义务，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未被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非海关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股份权益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6,944.9344万股上市公司股份，质

押股份657万股，质押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25%。除上述质押情形外，信息

披露人享有的其他股东权利不存在受到限制的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承诺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合法合规参与证券市场交易，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11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减持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不存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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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

披露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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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上述文件备置于星网宇达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2、联系电话：010-87838888； 

3、联系人：迟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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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迟家升（签字）： 

 

 

李国盛（签字）：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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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星网宇达 股票代码 002829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李国盛、迟家升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
二街 6号院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有  √     无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7,718.3544 万股  

 

持股比例：49.90%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6,944.9344 万股 

持股比例：44.90% 

变动数量：773.4200 万股 

变动比例：5.00%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

继续减持 

是  √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按

照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继续减持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公司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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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

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

题 

无 

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

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

形 

无 

本次权益变

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无 

是否已得到

批准 
无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

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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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签字盖

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迟家升（签字）： 

 

 

李国盛（签字）：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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